
台灣世曦企業工會會員同仁書面議題(第4-16次勞資會議)

項

次
提案 說   明

事業單位

經管部門/

單位

回覆意見

1

非土木相關之資

訊類專業，可否

比照技師專長，

在取得或達到一

定資格後由公司

提供同等之補助

去年或前年已提出此問題，當時勞資會議的結論是管理部會將此提案納入後續規

劃討論，請問目前是否已有進展或結論?
總工程師室

上次決議：請公司未來隨業務發展與需要及時調整納入，非國家考試但與公司業務執行高度相關者如勞安衛

工程師則透過職務加給發給。

本公司111年2月17日修訂「安衛工程師遴派及管理辦法」對於「設計、行政、營運管理等部門辦公室之安衛

工程師，具有急救人員或救護技術員訓練合格，且完成「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

訓練，並取得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以上資格。」職務加給為每月新台幣1仟7佰元。

監造及專案管理工地之安衛工程師

具有急救人員或救護技術員訓練合格，且完成「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並

具下列資格者選任之：

(一)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7條第二項第3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以上資格。

(二) 契約無上述規定者，依契約綜合考量後，經職業安全衛生部(以下稱職安部)認可具現場經驗之營造業甲

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監造及專案管理工地安衛工程師之職務加給為每月新台幣3仟2佰元。

2

交通補助費建議

由申請制改為普

發制

工作地調換必然提高通勤成本，更增加往返的時間成本，這對於需要照顧家人、

小孩的同仁來說是增加多重負擔，且跨一個工作區僅補助2200元實在遠遠不夠，

這些成本必須主動出示證明才能申請補助，造成外派同仁須另費心力與時間在申

請作業上。建議公司體恤外派同仁將交通補助費由申請制改為普發制，以免去繁

瑣的申請作業流程。

管理部

人事組

一、交通補助費係差旅之性質，仍應回歸制度設計本意以實際發生並檢據報銷為原則，方符交通補助費之本

意；且公司亦希望同仁在工作之餘也能返鄉休息並與家人團聚；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另有關交通補助費

勞資會議曾多次提出討論，交通補助費若改變制度本意改以定額補助，則勢必將有納入平均工資影響退休金

計算之疑慮，已超越三方協議書精神且將影響中華顧問權益甚鉅，目前亦勢必無法獲得交通部及中華顧問支

持。

二、另公司亦多次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4條規定，若要認列為費用，應憑相關憑證核實認

定，故本公司所訂之交通補助費若要以費用認列，免計為個人所得，需符合稅法規定之條件。

3
有關國民法官甄

選

目前國家在推動2023年國民法官制度，目的在參照歐美等先進國家的人民陪審團

制度，由人民的觀點來參與重大刑事案件的審判。法院公文上明定公司應比照國

軍教育召集給予公假。對於顧問公司來說，員工可透過參與國民法官培養法律素

養。對於公共工程來說，將來可能會面臨到業主與承包商需要到法庭仲裁的情況

，顧問公司或許有需要出庭作證。請公司考量對於獲選為國民法官的員工給與公

假，而非要求員工以特休方式參與國民法官甄選或出庭審理法案。

企劃部

法務組

/管理部

人事組

按勞動基準法第43條規定：「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

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又勞工請假規則第8條規定：「勞工依法令規定應給予公假

者，工資照給，其假期視實際需要定之。」可知若有「法令」規定公司應給予勞工公假者，公司應准許並照

給薪資。

經查國民法官法第39條(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於執行職務期間，或候選國

民法官受通知到庭期間，其所屬機關（構）、學校、團體、公司、廠場應給予公假；並不得以其現任或曾任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為由，予以任何職務上不利之處分。」對於獲選為國民法官之同仁

，應依公司規定申請公假並提供證明完備請假流程，公司將依法給公假。

4

建請修正到/離辦

公處所時間為實

際到/離辦公處所

時間

近年公司業務屢創新高，同仁不管自願前往公司或指派加班時數等狀況逐漸上升

，而公司目前主要依打卡紀錄作為到/離辦公處所紀錄，工時計算再依打卡紀錄及

遵守勞基法下正常8小時時間加上個人填報加班時數。但目前當同仁若工作有特殊

需求，離開辦公處所已過午夜12點時，平板電腦會自動登入前一日的23:59分、週

日公司平板無法填報到/離辦公處所時間，為保障同仁權益及避免未來同仁於下班

時發生職災時間點可能與離開辦公處所電腦登錄的時間有出入造成爭議，是否修

正系統中的到/離辦公處所為實際打卡時間?

管理部

人事組

公司各個辦公據點隨時敞開，公司基於安全考量登載同仁到離辦公處所的時間，至於同仁如有接受主管指揮

監督提供勞務之時間按現行規定與機制本皆可如實申報加班；職災部分則按相關法規如實認定。

5
關於世曦總部地

點確認

目前大樓選址進度為何？因房地產近年飆漲，使得年輕同仁想買房，卻考量世曦

總部遷移地點未定，無法計算通勤時間決定區位，因此懇請盡速協助確認搬遷地

點，若無法確定搬遷地點也請說明搬遷區(例如台北市中正區等)，以利同仁考量

買房區位。

管理部

總務組

有關世曦企業總部大樓搬遷案，目前尚未奉本公司及中華顧問工程司董事會同意，故區位選擇尚未定案。至

於選址之原則，則係以相對現況對同仁變動較小，或該位址交通便利性佳(如鄰近捷運站、公車到達班次多、

台鐵/高鐵轉乘方便等)、生活機能相對方便為原則。


